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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国债及其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瓦解

刘邦驰  廖常勇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财政支出增大，

为缓解中央财政压力，便要求地

方分摊，并相应给予地方政府包括自

筹财政资金权在内的财政权力，从而

拉开了财政权力下移的序幕。甲午中

日战争后，清廷举借了巨额的国债，其

本息的偿还使中央财政难以承受，迫

不得已，又只能向各省分摊，从而加剧

了财政权力下移的趋势，促进了中央

集权财政体制的瓦解。

一、前清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

体制

清王朝建立后，沿袭了历朝高度

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中央政府尤其

是皇帝对财政事务的干预与控制进一

步加强。为此，清政府逐步设立了从中

央到地方的一套严密的财政管理机构。

中央设户部主管全国财政事务，地方

也设立相应的财政管理机构。由于实

行高度中央集权财政管理体制，实质

上并无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分，地

方财政管理机构仅仅是为了配合中央

财政机构的运行而设，属于中央财政

机构的分支或代理机构。地方财政的

管理机构在省一级有布政使司，虽受

督抚的节制，其掌管的财政事务一般

也经由督抚上达清廷，但作为一省的

最高财政官员，他们又是户部派驻各

省的代表，直接听命于户部，与督抚并

无直接的隶属关系。在这一财政管理

体系下，督抚没有相对独立的财政权。

在财政管理制度方面，清王朝沿

袭了前代的诸多内容，但同时又有很

大的发展。在财政收支等方面制定了

一系列详细而严格的规章制度，以确

保中央政府对全国财政收支的管理和

控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奏销制度

和解协饷制度。奏销制度要求各省在

规定的期限内向户部上报财政收支具

体情况，体现了中央政府对于各级地

方财政收支实际过程的高度控制。前

清的奏销制度十分严格，各项行政开

销都有额定。治河、工程、军需等专项

开支则采用专案报销的办法，稍有违

例或毫厘之差则会受到严加追究。严

格的奏销制度对确保高度集权的中央

财政管理体系的正常运转起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解协饷制度要求各省布政

使司在汇总本省赋税收入后，除按预

先估算并经核准的数额留下本省开支

所需钱粮外，其余均需按规定上解户

部或协济财政入不敷出的邻近省份。

留作本省支用的叫做存留，解运部分

叫做起运，其中上解户部的又叫做京

饷，解运他省的叫做协饷。各省存留与

起运的比例、哪些省份需要协济等，户

部均有详细的规定，通过解协饷制度

的运作，中央政府可以实现对全国财

政资源的控制和分配。

从前清财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和管

理制度的规定上可以看出，其财政管

理机构设置的重点在于对地方财政进

行严密监控和严格管理，户部为全国

财政之总汇，全国所有的财政收入都

由中央控制，地方所需军政费用，均由

中央拨付。各省只有代收的责任，没有

留用的权利，地方财政的财权十分有

限，不得不依赖中央，听命于中央，无

法形成相对独立的地方财政。

二、晚清国债负担的形成与摊

还制度的实施

晚清公债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清

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其发展

是先有外债后有内债，先有地方公债

后有国债。晚清真正意义上的国债始

自左宗裳的 “西征借款”，此后，随着

清政府财政支绌日益严重，国债规模

愈加庞大。国债中除三笔不成功的内

债外，均为外债，其中最大的是甲午战

争赔款和庚子赔款形成的巨额外债。

据粗略统计，清政府举借了 210 项外

债，总额相当于 18 亿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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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国债的举借固然能够救得一

时之急，但随着国债规模的扩张，清政

府还本付息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国

债主要用于应付大量军费需要与支付

巨额赔款等非生产性支出项目，这些国

债的偿还必然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据

统计，甲午中日战争前夕清政府举借的

31笔外债中，军事借款占 76.57%。光

绪元年（1875年）至甲午战争前（1890

年）这十余年内，外债每年平均约为白

银245.6万两。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巨

额赔款转为外债，国债规模更是膨胀，

每年还本付息支出急剧增加。《马关条

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因偿款巨，息

借洋款，每年筹还本息，约须一千五六

百万两，各路防军又未能尽撤，需饷亦

繁”。仅甲午战争战费和赔款所构成的

汇丰银款、汇丰金款、克萨镑款、瑞记

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续英德借

款等七大借款本金总额即达 3 .5 亿银

两，其后 20-45 年内利息支付达 5 亿

两之巨。庚子赔款更是将赔款变成了

外债，并以年利息4% 分摊到 39年中，

包括本息在内差不多要还 10 亿银两。

沉重的国债本息使中央政府无法

承受，因而清廷要求各省分摊偿付国

债本息所需款项。从甲午中日战争后

偿还俄法、 英德借款开始，英德续借

款、 庚子赔款以及甲午期间几笔大的

战费借款的每年应付本息，均摊解到

地方。例如，光绪二十二年，因俄法、

英德两笔借款到期，无力归还，清廷规

定，除由户部库银和各省海关分担800

万两外，其余400万两由各省分担。其

后，英德续借款以厘金作抵，其中苏州

货厘 80万两，淞沪货厘 129万两，九

江货厘20万两，浙东货厘 100万两，宜

昌盐厘并万户沱加价100万两，鄂岸盐

厘 50万两，皖岸盐厘 30万两，共 509

万两，几乎完全由地方财政负担。后来

影响最大的是庚子赔款转外债的摊还，

清廷根据各省的大小和财力的多寡分

配摊还数额，各省摊还部分每年在

2100万两左右，还严令各省“量为变

通”，“竭力筹措”，而且“必须凑足分

派之数，如期汇解，迟延贻误，惟该督

抚是问”。庚子以后，清王朝几乎所有

重大的筹款措施，都是通过财政摊派

进行的。

三、晚清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

瓦解

国债摊还制度的推行使地方财政

支出骤然增加，如果地方没有新的财

政来源，则地方财政难以承受。因而，

清廷在推行国债本息摊派制度的同时，

相应给予了地方一定的包括筹款在内

的财政权力，这样一来，就加剧了财政

管理机构的紊乱和财政管理制度的废

弛，使得中央财政无法对地方财政实

施控制，而地方督抚财权大增，清朝原

有的财政管理体制无法正常运转，中

央集权型财政体制开始瓦解，地方割

据财政开始形成。

前清时期，尽管各地也存在私自

加征税费的现象，但毕竟属非法行为，

地方政府不能不有所顾忌。太平天国

时期，地方获自筹军饷之权，加派现象

日趋严重。而清廷在推行国债摊还制

度的同时同意各地方督抚 “自可因时

制宜，量为变通，并准就地设法另行筹

措”，促成地方政府获得更大的自筹资

金的权力，各省可以名正言顺地以“筹

款”的名义开征各种苛捐杂税，极尽搜

刮罗掘之能事。为了方便财政资金的

筹措，地方督抚普遍直接设置独立于

各省布政司外的专门机构掌管本地区

财政事务，其官员由督抚委派，听命于

督抚。这些地方财政机构的设立和职

权的扩大，使得布政使司的财权地位

大大下降。在不少地方，布政使司职权

的大部或全部已被地方督抚新设的机

构取代，户部对各省的财政管理实际

上名存实亡。光绪三十三年，清廷以法

律形式明确规定布政使受督抚节制，

为督抚属官，由督抚进行考核，正式承

认了督抚统管一省财政的既定事实，

布政司转为地方的财政机构，原隶属

于户部的各省财政官员实际上降为督

抚的属员，清朝中央集权财政体制从

机构上趋于瓦解。

同时，因国债摊还制度的推行，加

剧了前清财政管理制度中最重要的奏

销制度和解协饷制度的废弛。晚清奏

销制度的破坏始自太平天国起义期间，

因镇压起义军所耗军饷自筹数额无度，

各省纷纷不再向中央办理军需奏销。

随着国债摊还制度的推行，不仅军需

奏销，其他用款奏销制度也渐趋废弛。

奏销制度是解协饷制度运行的前提条

件，奏销制度废弛后，地方政府不再向

中央奏销财政收支情况，使中央对地

方的收支情况无从了解，则加速了解

协饷制度的衰微。地方政府因国债摊

还制度的实施承受了巨大的财政增收

压力，但却获得包括筹款权在内的财

政权力，因而可以随意采取各种措施

增加赋税，并设法截留本应解送的京

饷和协饷，将原由中央指定解拨的各

种款项移作他用，造成中央财政调度

失灵、地方财政互相割据的严重局面。

奏销制度和解协饷制度的破坏使得中

央财政不仅不能节制地方财政，反而

受地方财政的节制，督抚已具有左右

国家财政的绝对权力，“自专财政，遂

一发而不可收拾”，原有的高度集中的

财政管理制度的废弛，中央财政权力

的旁落，相对独立的地方财政权力逐

渐形成，加剧了清朝中央集权财政体

制的瓦解。

当然，应该说明的是，晚清中央集

权财政体制的瓦解有着深刻复杂的社

会政治经济原因，国债的产生和发展

以及国债摊还制度的推行仅仅是加速

晚清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瓦解的重要因

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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